           第三部分.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推进我区“最干净街道”建设工作，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各管理单元的长效管理，依据《无锡市关于开展优美合格区建设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实施意见》（锡政发[2018]35号），参考无锡市监督指挥中心做法，结合我区实际组建第三方巡查队伍，对全区163个管理单元的日常精细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巡查采集上报和流转。
二、项目采购内容
（一）第三方信息采集服务内容和标准要求
本项目为梁溪区第三方信息采集服务外包，主要内容是以区数数字城管二级平台和系统为依托，基于城市管理事、部件的划分（目前包括公用设施、交通设施、市容环境设施、园林绿化设施、其他部件等5大类部件和市容环境、宣传广告、施工管理、街面秩序、突发事件、其他事件等6大类事件），并按照职能划分责任，确定事、部件的运行规则，各司其职，分别管理和处置。具体如下：
1、服务外包重点内容
（1）数字城管平台系统应用。主要包括：以第三方身份对上报的案件审核、分理并定期进行汇总统计、数据分析和考核评分，为区对街道、区对管理单元和区对区管道路养护单位的城市管理绩效考评提供依据。
（2）信息采集管理系统应用。主要包括：以第三方身份独立实施单元巡检，及时发现、上报、分理各自巡检管辖区内的各类问题；正确熟练使用信息采集系统，确保采集的信息差错最小化。
（3）做好与采购方的工作对接，接收工作任务，做好各类工作指令、业务通知和文件的上传、下达工作；及时、准确报告各类重点问题、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加强对现场派驻服务外包人员的岗位培训、日常管理、考核检查、安全防范等工作。
（4）负责采购方交办的其他相关任务。
2、服务外包的标准和要求
（1）由中标方招募信息采集员，总数不少于27个岗位（以下要求内容在签订合同时，由采购方审核并签订在合同中）。
1）人员要求：要求其年龄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体能佳；在无锡学习、工作一年以上，有社区工作经验优先；作风正派，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责任感强，能承受工作压力；满足岗位职责要求，工作能力较强。
2）工作职责
· 中标单位按照采购方指定的采集区域，科学划分采集单元，并明确分工；
· 采集员负责对责任片区以第三方身份独立实施路面巡检，及时发现、上报、核查各自巡检管辖区内的各类问题；
· 接收和完成区监督指挥中心发送的各类专项采集、区管道路养护检查等任务，并将结果反馈给监督指挥中心；
· 完成指挥中心交办的其他任务。
3）工作标准
· 采集员应熟练使用、规范管理信息采集终端；要求上报信息及时有效、描述准确、覆盖全面；巡查覆盖时段、巡查范围、巡查频率以及工作质量符合采购方相关业务标准。
· 工作时间：每周不少于40个小时，每日采集覆盖时间暂定为8：00至18：00。（根据实际工作情况，采购方有权调整工作时间安排）
· 工作地点：各街道、各管理单元（室外）。
· 日常信息采集的范围为：梁溪区范围内的163个管理单元。由采购方根据工作需要确定信息采集的区域和内容。
· 采集事项范围：按照《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第2部分管理部件和事件》（国标GB/T30428.2-2013），包括城市管理部件类问题5大类约125小类，城市管理事件类问题6大类约95小类，以及涉及城市管理的专项考核类问题、市容监管类问题的采集和事部件、兴趣点等基础信息的普查。每次采集的信息包括问题的类型、内容、地址、现场图片、行政区划、地理坐标、发生时间等。
采购方可根据管理需求的变化对信息采集单元覆盖范围和采集事项进行调整。
3、采集设备管理要求
（1）本项目信息采集员使用的采集终端由中标人提供，采集终端必须按照实名制登记使用。
（2）中标人应制定“信息采集器”管理使用办法，从制度上保证“信息采集器”的正常使用。
4、中标方有义务做好对招募人员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强化基础知识培训和操作技能培训的学习。重点是工作规范、业务流程、法律法规、网络知识、设备使用，以及业务系统操作、梁溪区道路区划等应知应会知识。通过加大培训力度，提高业务技能，以便能够快速有效地采集上报信息，提高信息上报率及成功率。
所有人员的录用应先培训，培训后须通过相关考核，经采购方审核确认后才能上岗。未经采购方审核确认的人员，采购方不接受其派遣服务。中标方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而承担的法律责任与采购方无关。
人员招募到位后，中标方应定期对员工开展在岗培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能。
5、中标方要加强对派驻人员的管理，保持人员仪容仪表和举止形象规范良好。中标方应建立健全人员考勤、工作质量、行为规范、风纪形象、量化任务、行政财务等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和措施，加强对所有人员的日常管理。
6、中标方应加强信息采集人员的工作监管，利用信息采集员巡查采集轨迹进行人员行进路线和巡查覆盖的监管，并根据行进轨迹进行人员在岗时间分析、巡查覆盖分析等，利用技术手段定期形成人员管理报表，逐步提高采集质量。
7、采购方有权对中标方在岗情况、服务质量、工作绩效、作风纪律等方面进行监督考核，考核评分与绩效挂钩。具体考核办法另行制定。同时，建立完善相应台账资料，接受采购方的监督，按照采购方要求，迅速响应，积极改进，确保整改及时、满足采购方需求。
8、中标方签订合同前必须按照国家相关保密规定和采购方签订《保密协议》，对违反《保密协议》相关内容规定的，采购方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1）服务标准：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普查工作要求。
（2）服务违约金：合同价的5%
四、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服务标准：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普查工作要求，确保一次性通过相关部门组织的成果验收。
[bookmark: _GoBack]2、服务期限：一年。项目具体时间节点安排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及甲方要求进行调整。
3、误期违约金：合同价款的5‰/天。
4、工作要求：
（1）人员要求：成交供应商应组建专门的调查团队，并明确团队各人员分工，必要时安排人员驻点工作。
（2）服务保障：成交供应商应提供相应的技术文件等资料，做好技术保障服务。
（3）保密：成交供应商未经采购人审批同意，不得将项目成果、采购人提供的所有内部资料、技术文档和信息用于与本项目无关的其他场合。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发生泄密事件，成交供应商需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五、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本项目严格按国家、省、市现行的相关质量评定标准进行验收。
